
初
探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之
財
政
負
擔

閻
王

正
E
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財
政
用
題

台
灣
近
幾
年
來
的
政
治
選
舉
，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形
成
「
統
獨
」
之
外
最
重
要
且
最

受
注
目
的
公
共
政
策
之
議
題
。
社
會
福
利
像
是
一
朵
在
人
民
與
政
客
眼
光
中
光
鮮
耀
眼

的
花
朵
，
卻
也
是
企
業
界
敬
而
遠
之
的
一
帖
毒
藥
。

在
民
主
政
治
的
過
程
中
，
政
治
人

物
無
不
盡
力
揮
舞
鮮
花
，
讓
人
民
陷
於
激
情
亢
奮
、
目
眩
神
迷
境
界
。
衡
量
現
階
段
國

內
整
體
環
境
，
社
會
福
利
不
可
避
免
一
定
要
做
，
惟
一
定
要
有
理
性
以
及
完
善
的
規
章

，
而
不
是
只
靠
激
情
的
口
號
。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己
列
入
立
法
議
程
之
後
，
緊
接
著
國

民
年
金
制
度
又
隨
著
地
方
縣
市
長
的
選
舉
而
躍
上
政
治
舞
台
。
而
所
謂
「
老
人
年
金
」

更
己
如
同
箭
在
弦
上
，
蓄
勢
待
發
。
然
而
同
時
，
另
一
引
人
囑
目
的
話
題
為
財
政
赤
字

的
擴
大
，
和
政
府
的
束
手
無
策
。
再
觀
察
國
外
的
情
況
，
自
七
0
年
代
發
生
世
界
性
經

濟
停
滯
膨
脹

S
E
R
-
E抖
。
口
)
問
題
後
，
歐
美
各
福
利
國
家
的
併
發
症
逐
一
呈
現
，
除
了

經
濟
成
長
明
顯
下
降
外
，
市
場
經
濟
制
度
所
帶
來
的
種
種
社
會
問
題
，
並
未
隨
時
間
稍

有
疏
緩
的
跡
象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反
而
使
各
國
政
府
部
門
面
臨
前
所
未
有
的
龐
大
財
政
赤

字
問
題
，
而
削
弱
其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。

由
於
歐
洲
最
早
從
德
國
開
始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已
有
一
百
餘
年
的
歷
史
，
各
國

的
發
展
情
況
因
主
、
客
觀
條
件
的
不
同
，
無
論
是
範
圈
、
程
度
或
制
度
均
有
顯
著
的
差

異
。
本
報
告
將
透
過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過
程
的
檢
視
，
或
許
能
掌
握
福
利
國
家
的
「
本
質

」
和
其
財
政
問
題
的
「
定
位
」
。
基
本
上
，
福
利
國
家
係
為
因
應
資
本
主
義
的
發
展
，

而
導
致
政
治
權
力
改
變
與
社
會
傳
統
組
織
結
構
的
變
遷
。
現
就
傳
統
家
庭
組
織
為
例
(

從
經
濟
學
觀
點
而
言
)
，
家
庭
或
宗
族
是
一
種
「
交
易
」
的
組
織
，
在
封
建
的
農
業
社

會
裡
真
有
生
產
、
分
配
、
消
費
等
多
種
功
能
，
惟
這
些
功
能
隨
著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資
本

主
義
的
興
起
而
被
市
場
交
易
所
逐
一
取
代
。

資
本
市
場
的
繁
榮
與
發
達
，
使
得
過
去
個
人
相
當
依
賴
家
庭
和
親
屬
網
絡
來
籌
措

資
金
，
現
在
可
以
透
過
資
本
市
場
取
得
大
量
且
相
對
低
廉
的
資
金
。
同
時
，
資
訊
的
發

達
也
減
縮
了
以
「
家
庭
背
景
」
作
為
市
場
交
易
的
身
分
識
別
功
能
。
甚
至
就
家
庭
主
婦

提
供
的
各
種
勞
務
而
言
，
也
隨
著
市
場
服
務
部
門
的
發
達
而
被
取
代
。
例
如
，
速
食
品

、
家
電
用
品
的
廣
泛
使
用
降
低
對
家
庭
主
婦
的
依
賴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女
性
就
業
機
會
隨

著
市
場
經
濟
發
展
而
快
速
增
加
，
也
降
低
女
性
對
家
庭
組
織
的
依
賴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資

本
主
義
市
場
經
濟
的
興
起
，
使
得
傳
統
家
庭
功
能
逐
漸
衰
退
甚
至
被
取
代
，
再
加
上
經

濟
發
展
所
形
成
的
都
市
化
，
終
於
使
得
傳
統
家
庭
及
社
會
組
織
紛
紛
解
體
。
因
此
，
資

本
主
義
社
會
新
的
組
織
結
構
是
以
「
個
人
」
為
中
心
主
體
所
建
構
而
成
。
「
個
人
」
之

間
經
濟
資
澈
的
「
合
理
」
取
得
和
「
公
平
」
分
配
，
已
成
為
現
階
段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的

重
要
議
題
，
若
處
理
不
當
或
無
法
解
決
，
恐
將
造
成
資
本
主
義
的
沒
落
。
上
述
問
題
的

解
決
關
鍵
必
須
有
賴
政
治
面
和
社
會
面
的
配
合
，
惟
作
者
目
前
尚
看
不
出
相
互
配
合
的

跡
象
。
傳
統
家
族
社
會
「
集
體
保
障
」
的
功
能
已
不
復
存
在
，
就
經
濟
面
而
言
，
新
的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乃
逐
漸
形
成
，
以
解
決
資
本
主
義
所
引
發
的
「
個
人
」
經
濟
安
全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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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此
乃
以
經
濟
制
度
解
決
經
濟
問
題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福
利
國
家
乃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的
結

果
，
二
者
並
非
對
立
。

誠
如
前
述
，
福
利
國
家
提
供
個
人
生
存
的
保
障
。
惟
，
進
一
步
分
析
發
現
，
所
謂

由
國
家
提
供
生
存
的
保
障
，
實
質
上
只
是
將
個
人
在
私
部
門
之
市
場
經
濟
體
系
的
競
爭

，
轉
移
至
公
部
門
政
府
預
算
大
餅
的
分
配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政
府
預
算
大
餅
的
分
食
，
與

民
主
議
會
政
治
的
發
展
有
著
密
切
關
係
。
我
們
知
道
政
府
本
身
是
沒
有
財
源
的
(
政
府

係
屬
無
產
階
級
)
.• 

政
府
所
運
用
的
資
金
每
一
塊
錢
都
來
自
人
民
手
中
。
因
此
政
府
的

所
作
所
為
只
是
透
過
某
種
「
機
制
」
，
將
人
民
手
中
的
資
源
取
來
，
代
人
民
做
一
些
市

場
機
能
無
法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整
個
機
制
運
作
過
程
的
根
源
乃
立
基
於
民
意
。
就
此
而
言

，
運
作
的
機
制
十
分
簡
單
而
清
楚
，
人
民
可
以
清
楚
的
知
道
資
源
利
用
的
利
益
何
在
，

以
及
代
價
由
誰
負
擔
等
問
題
。
權
利
和
義
務
之
間
的
關
係
很
清
楚
，
並
不
會
有
太
大
的

壓
力
逼
迫
政
府
從
事
過
度
的
支
出
與
建
設
。
於
是
，
此
種
機
制
本
身
真
有
自
動
穩
定
、

調
整
縮
小
財
政
赤
字
的
功
能
。

惟
在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體
系
下
，
伴
隨
著
政
治
民
主
化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此
種
機
制
往

往
被
扭
曲
，
使
得
權
利
和
義
務
之
間
的
關
係
趨
於
模
糊
化
和
複
雜
化
。
此
種
結
果
，
破

壞
了
自
動
穩
定
赤
字
調
整
的
功
能
。
由
許
多
公
務
人
員
(
其
本
身
也
是
人
民
)
和
執
政

黨
的
民
意
代
表
所
形
成
的
抽
象
集
合
體
，
代
表
著
政
府
這
一
方

.• 

另
一
個
含
混
、
複
雜

、
利
益
相
異
的
各
種
壓
力
團
體
形
成
另
一
在
政
府
與
人
民
之
間
的
集
合
體
。
政
府
、
利

益
團
體
、
人
民
彼
此
之
問
又
時
相
混
融
，
使
三
者
的
關
係
混
沌
不
明
。
此
種
「
民
主
政

治
」
特
有
的
現
象
容
易
降
低
政
府
的
責
任
感
，
因
為
搞
不
清
楚
「
誰
」
該
向
「
誰
」
負

什
麼
責
任
。

近
年
來
，
福
利
國
家
在
政
治
上
的
訴
求
，
造
成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公
共
支
出
大
幅
擴

增
，
除
了
其
直
接
貢
獻
之
外
，
總
不
可
避
免
的
還
涉
及
許
多
間
接
利
益
(
有
時
後
者
的

利
益
還
大
於
前
者
)
。
間
接
的
利
益
往
往
由
利
益
(
或
壓
力
)
團
體
所
掌
控
，
一
般
民

眾
無
法
獲
得
，
因
此
民
眾
容
易
產
生
財
政
幻
覺
有
抖
m
E
z
-
-
5古
巴
)
，
誤
以
為
不
必
承
擔

此
部
分
的
代
價
，
以
致
權
利
與
義
務
的
「
對
稱
」
關
係
受
到
扭
曲
。
然
而
，
社
會
福
利

直
接
利
益
的
代
價
固
然
是
由
享
受
者
(
全
體
國
民
)
所
負
擔
，
惟
就
間
接
利
益
的
代
價

(
成
本
)
而
言
，
亦
是
以
迂
迴
的
方
式
最
後
由
人
民
負
擔
。
政
府
責
任
感
的
混
沌
不
明

，
民
眾
財
政
幻
覺
的
普
遍
存
在
，
加
上
利
益
團
體
的
強
力
運
作
，
政
府
財
政
的
困
窘
可

預
料
將
江
河
日
下
。

就
目
前
政
府
正
在
規
畫
的
年
金
制
度
而
言
，
基
礎
年
盒
的
複
雜
與
難
度
顯
然
均
高

於
附
加
(
職
業
)
年
金
，
二
者
是
完
全
不
同
的
(
目
前
國
內
有
關
年
金
制
度
的
爭
議
，

部
分
起
源
於
二
者
的
混
淆
)
。
雖
然
附
加
年
金
因
不
同
職
業
別
呈
現
多
樣
化
的
面
貌
和

型
態
，
惟
其
權
利
和
義
務
關
係
很
明
確
，
因
此
較
無
意
識
型
態
方
面
的
爭
議
。
反
觀
，

基
礎
年
盒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之
間
的
結
構
並
不
是
很
清
楚
，
例
如
某
些
女
性
學
者
主
張
家

庭
主
婦
應
享
有
獲
得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的
權
利
，
視
為
一
種
個
人
權
利
(
廣
義
的
公
民
權

)
而
非
衍
生
權
利
，
因
此
得
免
繳
保
費
，
引
起
各
方
不
同
看
法
。
其
次
，
政
府
負
擔
年

金
費
用
比
例
的
大
小
，
將
影
響
基
礎
年
金
的
性
質
和
定
位
，
究
竟
為
純
福
利
型
?
或
保

險
型
?
同
時
，
個
人
保
費
的
徵
收
依
據
，
究
竟
踩
受
益
原
則
?
或
能
力
原
則
?
則
關
係

到
效
率
與
公
平
的
考
量
。
意
識
型
態
的
不
同
，
模
糊
了
權
利
和
義
務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凡

此
種
種
，
我
們
發
現
解
決
福
利
國
家
與
財
政
赤
字
的
困
境
，
現
存
的
傳
統
財
政
理
論
(

凱
恩
斯
理
論
)
實
在
是
無
法
解
套
，
我
們
期
待
「
新
」
財
政
理
論
(
一
門
涵
蓋
社
會
學

與
政
治
學
的
整
合
性
科
學
)
的
出
現
，
希
望
能
創
造
另
一
次
的
「
凱
恩
斯
」
育
蹟
。

在
現
代
政
府
預
算
(
普
通
基
金
而
非
特
種
基
金
)
的
運
用
偏
向
統
收
統
支
原
則
下

，
責
任
往
往
被
分
解
為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在
每
個
人
都
非
常
「
理
性
」
的
濫
用
權
利
與
規

避
義
務
的
情
形
下
，
對
於
租
稅
繳
納
和
負
擔
義
務
必
然
盡
量
逃
避

•• 

在
政
府
支
出
利
益

享
受
的
權
利
方
面
，
則
努
力
爭
取
。
在
這
種
困
難
下
，
除
了
對
於
一
般
租
稅
制
度
加
以

全
盤
探
討
外
，
政
府
之
財
政
收
入
原
則
與
結
構
，
亦
需
重
新
檢
討
，
以
抑
制
公
共
支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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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過
度
膨
脹
，
並
減
輕
因
負
擔
過
重
而
使
人
民
對
一
般
性
租
稅
所
產
生
的
抗
拒
。
近
年

來
，
所
謂
財
政
理
論
發
展
的
趨
勢
逐
漸
趨
於
重
視
資
游
配
置
，
設
法
提
高
政
府
支
出
的

「
效
率
」
。
影
響
所
及
，
政
府
對
公
共
支
出
財
瀾
的
籌
措
，
乃
部
分
改
循
受
益
原
則
(

權
利
和
義
務
對
等
)
為
依
據
，
「
指
定
用
途
稅
」
遂
成
為
政
府
籌
措
社
會
福
利
財
源
的

主
要
方
式
之
一
。
惟
在
「
民
主
」
式
資
本
主
義
的
基
本
體
制
裡
'
代
議
制
的
民
主
政
治

，
政
府
本
身
的
權
威
不
足
，
動
機
也
不
強
，
仍
然
無
法
有
效
、
強
有
力
的
將
租
稅
的
「

權
責
」
連
繫
在
一
起
。
換
言
之
，
財
政
赤
字
現
象
乃
係
綜
合
特
定
的
經
濟
結
構
、
政
治

組
織
、
和
社
會
訴
求
等
各
種
力
量
的
展
現
，
利
益
團
體
和
民
眾
一
方
面
要
求
政
府
增
加

提
供
服
務
，
一
方
面
又
不
願
意
負
擔
租
稅
，
此
種
「
白
吃
午
餐
」
的
心
理
所
呈
現
出
來

的
結
果
。
本
報
告
所
要
強
調
的
是
，
單
靠
「
純
」
財
政
理
論
本
身
的
進
步
解
決
不
了
財

政
「
赤
字
」
問
題
。

瞭
解
福
利
國
家
財
政
問
題
的
本
質
後
，
就
實
務
面
而
言
，
本
報
告
將
針
對
現
階
段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財
政
的
負
措
分
配
與
財
源
寵
措
加
以
探
討
分
析
，
再
提
出
建
議
供
政
府

預
算
編
列
參
考
。
由
於
經
常
性
支
出
必
須
以
經
常
性
收
入
融
通
，
因
此
各
項
租
稅
的
討

論
也
將
為
分
析
的
重
點
。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範
圍
界
定
面
，
誠
如
前
面
所
述
很
難
有
一
致

的
標
準
。
據
此
，
本
報
告
將
從
學
理
的
觀
點
和
比
較
的
角
度
，
以
及
政
府
有
關
社
會
福

利
政
策
所
揭
示
的
內
容
，
將
考
量
範
圍
界
定
在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以

及
國
民
住
宅
等
其
他
項
目
，
由
於
社
會
保
險
的
經
費
佔
社
會
福
利
總
經
費
的
百
分
之
八

十
五
左
右
，
為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最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因
此
上
述
第
一
項
將
為
本
報
告
的
重

點

一
一
、
會
論
政
府
財
政
收
支
狀
況

我
國
政
府
財
政
收
支
向
來
以
穩
健
著
稱
，
年
年
均
有
歲
計
剩
餘
，
屬
量
入
為
出
保

守
型
的
財
務
規
畫
。
惟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政
府
大
規
模
推
展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徵
收

，
開
始
埋
下
財
政
赤
字
的
種
子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六
年
國
家
建
設
次
第
展
開
，
支
出
面
而

言
，
政
府
支
出
的
成
長
率
遠
大
於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的
成
長
率

(如
表
一
)
。
同
時
就
收

入
面
而
言
，
稅
收
的
成
長
率
也
遠
低
於
政
府
支
出
的
成
長
率
。
凡
此
種
種
導
致
財
政
收

支
發
生
結
構
性
的
改
變
，
產
生
赤
字
快
速
惡
化
的
現
象
。

未
來
政
府
的
財
政
收
支
情
況
又
是
如
何
?
由
表
二
的
中
程
預
算
估
計
情
形
，
發
現

情
況
也
非
常
不
樂
觀
。
財
政
短
細
以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度
為
最
大
，
約
達
新
台
幣
六
仟
憶

元
，
佔
當
年
度
政
府
總
支
出
的
二
四
%
。
累
積
債
務
餘
額
至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度
高
達
新

台
幣
三
兆
餘
元
，
約
佔
當
年
度

Q
Z
H
U的
1
/
3
左
右
。
上
述
財
政
困
難
的
情
況
，
尚
未

考
慮
到
即
將
開
辦
的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以
及
規
畫
中
的
國
民
基
礎
年
金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財

政
危
機
的
存
在
並
非
無
的
放
矢
。

一
一
一
、
各
項
社
會
保
險
之
財
政
A
R捲

付
推
估
基
礎
年
金
的
財
政
負
擔

在
進
行
政
府
負
擔
推
估
之
前
，
首
先
須
瞭
解
台
灣
地
區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五
歲
之

人
口
分
配
數
。
由
表
三
資
料
可
知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的
人
口

數
約

一
、
三
八
0
萬
人
，
二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的
人
口
數
約
一
、
一
九
七
萬
人
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土
人
口
數
約
二
二
四
萬
人
。
推
估
由
政
府
負
擔
或
補
助
之
保
險
費
金
額

，
其
計
算
公
式
為.. 

投
保
薪
資
×
費
率
×
政
府
負
擔
率
×
巴
個
月
×
人
數

H
H

政
府
負
擔
總
金
額

依
據
上
述
公
式
，
在
投
保
薪
資
平
均
為
一
六
、
五

0
0
元
，
費
率
為
六
%
情
況
下

(
此
費
率
參
考
楊
靜
利
與
陳
寬
政
的
論
文
估
算
而
來
)
，
開
辦
國
民
基
礎
年
金
制
度
若

以
二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年
齡
組
人
口
數
為
計
算
基
準
，
則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約
為
五
六
九

億
元
左
右
。

其
次
，
關
於
具
有
救
濟
性
質
的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，
在
國
民
年
金
實
施
的
過
渡
期
間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64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表一 近年來賦稅收入、政府支出與由民生產毛額的成長率
單位:%

會計年度 賦稅收入 政府支出 國 民生產毛額 G即

78 21. 4 64.8 9.8 

79 25.1 -5.9 10.5 

80 -4.6 21. 4 9.3 

81 19.7 19.7 11.7 

82 -4.5 -5.0 9.8 

平 均 11. 4 19.0 10.2 

資料來臨財政部統計處，八十二年財政統計年報。

2. 行政院主計處，八十二年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。

表二 84至 88年度預算收支中程推估

會計
各級政府收支及債務餘額(憶元) 短細占政府 債務餘額占

←一一一一-

年度 實質收入 支出淨額 短 品出 債務餘額 支出(% ) GMP ( % ) 

83 14 ,149 19 ,189 -5 ,040 19 ,264 -26.3 31. 6 

84 15 ,247 20 ,273 -4 ,999 23 ,146 -24.7 34.9 

85 16 ,512 21 ,396 -4 ,884 26 ,652 -22.8 36.91 

86 17 ,860 22 ,134 -4 ,274 29 ,526 -19.3 37.5 

87 19 ,272 25 ,309 -6 ,037 31 ,872 司 23.9 37.3 

88 20 ,790 26 ,661 -5 ,871 33 ,758 -22.0 36.4 

註 1 :假設政府消費零成長，固定投資增加 1侃。

註 2: 實質收入乃指各級政府的總收入扣除公債、除借、以前歲計剩餘之後

的部分。

資料來游:行政院主計處，八十三年。

表三 民圖 77至 80年薑灣地區人口分配 單位:萬人

年別
77 78 79 80 

年齡組

0-14 約556萬 約553萬 約551萬 約541萬

15-64 約1320萬 約1338萬 約 1358萬 約1380萬

20-64 約1136萬 約 1157萬 約 1179萬 約1197萬

65+ 約114萬 約120萬 約 126萬 約134萬

資料來源: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，行政院主計處，八十二年。

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一的一 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，
無
可
避
免
的
成
為
政
府
財
政
的
負
擔
。
目
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數
約
二
二
四
萬

人
，
每
人
每
月
生
活
費
若
以
新
台
幣
五
、
0
0
0
元
計
算
，
則
政
府
每
年
需
負
擔
約
八

O
四
億
元
。
由
於
台
灣
人
口
結
構
有
快
速
老
化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此
項
財
政
負
擔
隨
年
可

能
有
上
升
的
現
象
。
然
後
隨
人
口
年
齡
層
的
遞
移
與
推
陳
出
新
而
自
然
穩
定
下
來
。
六
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，
其
全
體
由
政
府
來
支
付
生
活
津
貼
，
會
造
成
相
當
大
的
財
政
負

擔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一
三
四
萬
的
老
人
中
，
經
濟
能
自
立
者
或
已
被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所
保

障
的
老
年
人
口
約
百
分
之
四
十
(
此
數
據
來
自
張
明
正
論
文
的
表
四
)
，
就
此
估
計
約

有
五
十
三
萬
六
千
人
，
不
應
再
重
複
領
取
，
因
此
可
節
省

E
分
之
四
十
的
負
擔
。
據
此

，
政
府
的
負
擔
將
減
輕
為
四
八
二
聶
元
。

以
上
是
在
制
度
合
理
運
作
下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若
是
因
為
年
金
制
度
經
營
的
無
效
率

，
長
期
因
年
金
給
付
遞
增
，
而
保
費
卻
不
易
按
階
梯
式
提
高
，
甚
至
保
費
徵
收
不
到
，

以
及
人
口
老
化
所
造
成
退
休
支
福
人
多
，
提
撥
人
少
所
產
生
無
法
自
我
融
通
之
虧
損
現

象
，
最
後
仍
然
對
政
府
財
政
造
成
龐
大
負
擔
的
壓
力
。
最
後
，
基
於
年
金
的
規
畫
方
向

，
目
前
並
不
很
明
朗
，
本
文
以
可
能
的
情
況
為
例
，
預
估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「
初
期
」

政
府
每
年
的
財
政
負
擔
，
保
守
估
計
約
一
、

O
五
一
億
元
(
五
六
九
億
元
+
四
八
二
億

元
)
。

。
全
民
健
保
的
財
政
負
擔

l

政
府
在
全
民
健
保
財
務
結
構
中
之
定
位

首
先
就
我
國
未
來
全
民
健
保
的
政
策
定
位
來
看
，
在
我
國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制

度
尚
未
完
備
的
情
況
下
，
宜
介
乎
採
行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(
如
英
國
)
的
福
利
型
與

採
行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(
如
德
、
日
)
的
保
險
型
之
間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策
的
定
位
應

著
重
同
舟
共
濟
精
神
，
除
採
納
保
險
費
付
費
原
則
外
，
並
兼
考
慮
適
度
重
分
配
〈

政
府
補
助
)
功
能
。
一
般
民
眾
往
往
會
將
全
民
健
保
視
為
應
由
政
府
免
費
或
低
價

提
供
的
「
福
利
」
，
所
以
繳
納
的
保
險
費
愈
少
愈
好
J

享
受
的
給
村
則
愈
多
愈
好

。
實
際
上
，
政
府
補
助
的
財
政
仍
來
自
一
般
稅
收
，
也
是
由
社
會
大
眾
共
同
負
擔

，
天
下
沒
有
白
吃
的
午
餐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補
助
的
財
源
對
於
被
保
險
人
而
言
，
其

實
是
間
接
的
保
險
費
，
只
是
每
個
人
負
擔
多
少

，
不
為
其
所
知
，
因
而
往
往
誤
以

為
保
險
費
負
擔
愈
低
愈
好
(
財
政
幻
覺
)
。
就
我
國
目
前
財
務
狀
況

而
言
，
自
民

國
八
十
年
以
來
即
呈
現
財
政
赤
字
迅
速
累
積
擴
大
現
象
。
因
此
，
預
料
我
國
全
民

健
康
保
險
，
是
以
保
險
費
收
入
為
主
要
財
源
。
政
府
所
負
財
務
責
任
包
含
以
雇
主

身
分
分
擔
的
保
險
費
，
對
低
收
入
者
的
補
助
，
以
及
行
政
費
用
、
醫
院
資
本
支
出

等
均
予
補
助
。
惟
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採
公
辦
民
營
基
金
會
的
型
式
經
營
，
則
有
關

行
政
費
用
和
資
本
性
的
支
出
，
不
全
然
由
政
府
獨
自
負
擔
。
政
府
對
保
險
費
及
「

可
能
的
」
其
他
支
出
項
目
的
補
助
，
在
整
酒
財
務
結
構
上
的
定
位
，
可
以
圖
一
表

刀τ

，- 1 保費收入

<D被保險人( 28%) 

(2)雇主( 32%) 

@政府補助( 40%)-, 
|政府財

|政負擔
2 政府可能補助支出..J

(即%或 40% ) 

。行政事務費

(2)醫院資本支出

@特定給付項目

3 部分負搶收入

4 其他收入(捐贈、擎息)

間一:政府在全民健保財務結構中之定位

總

入

總

出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的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2
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之
預
估

政
府
、
雇
主
、
受
僱
者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中
的
角
色
分
配
，
確
實
反
映
該
項

保
險
之
根
本
屬
性
，
體
現
為
該
社
會
所
認
可
之
政
治
及
社
會
之
價
值
觀
，
當
時
流

行
之
意
識
型
態
，
及
政
治
與
社
會
諸
動
力
交
互
運
作
的
結
果
。
依
據
歐
美
各
國
政

府
實
施
全
民
健
保
的
財
務
經
驗
，
再
參
酌
園
內
相
關
之
研
究
，
據
此
建
議
我
國
將

來
實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財
政
分
擔
比
，
可
將
個
人
分
擔
比
訂
在
二
六
%
至
三
二

%
間
，
雇
主
分
擔
比
訂
在
三
一
%
至
三
二
%
間
左
右
，
政
府
分
擔
比
則
可
訂
在
三

七
%
至
四
二
%
間
。
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以
公
辦
公
營
的
型
式
經
營
，
政
府
所
應
負

擔
的
金
額
在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和
八
十
四
年
分
別
為
一
、
三
九
四
億
元
和
一
、
五
一

一
億
元
(
如
表
四
)
。
若
採
公
辦
民
營
基
金
會
型
式
，
則
負
擔
誠
輕
為

一
、

O
九

五
億
元
和
一
、
一
六
九
億
元
左
右
。
公
辦
民
營
不
僅
減
輕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同
時
避

免
日
後
調
高
保
險
費
率
，
造
成
選
票
的
流
失
，
對
執
政
黨
而
言
，
政
治
成
本
過
高

。
基
於
此
，
採
取
後
者
的
型
式
經
營
可
能
性
較
大
，
因
此
保
守
估
計
全
民
健
康
保

險
政
府
的
財
政
負
擔
為
新
台
幣
一
二
六
九
億
元
。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國
民
年
金
和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二
者
合
辦
，
則
所
需
的
費
用
約
為
二
、
二
二

0
億
元
(
一
、
一
六

九
億
元
+
一
、

O
五
一
體
元
)
，
佔
中
央
政
府
支
出
的
比
率
約
為
二
二
%
'
佔
各

級
政
府
總
支
出
的
比
率
為
二
%
'
勢
必
產
生
非
常
明
顯
的
排
擠
效
果
。

門
開
失
業
保
險
之
財
政
負
擔

失
業
保
險
影
響
失
業
者
對
就
業
的
選
擇
，
可
由
兩
方
面
分
析
瞭
解

•• 

一
是
政
府
支

出
面

.. 

保
險
給
付
降
低
失
業
者
找
尋
工
作
的
「
意
願
」
'
換
言
之
即
降
低
失
業
所
產
生

的
成
本
;
二
是
政
府
收
入
面

•. 

失
業
保
險
的
財
源
籌
措
可
有
一
般
性
租
稅
及
指
定
用
途

稅
兩
種
方
式
，
一
般
性
租
稅
是
透
過
統
籌
支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來
負
擔
財
務
。
至
於
指

定
用
途
稅
則
是
由
雇
主
及
被
保
險
人
所
繳
納
的
保
費
共
同
負
擔
。
若
失
業
保
險
是
採
指

定
用
途
稅
方
式
籌
措
財
源
(
或
者
一
般
租
稅
與
指
定
用
途
稅
混
合
方
式
)
，
則
會
城
少

工
作
所
得
的
報
酬
率
，
亦
即
降
低
找
尋
工
作
誘
因
。

政
府
為
何
提
供
失
業
保
險
費
的
補
助
，
其
理
論
依
據
希
望
減
少
失
業
所
產
生
的
社

會
成
本
。
換
言
之
，
失
業
的
社
會
外
部
效
果
，
往
往
無
法
透
過
市
場
機
能
，
使
其
利
益

與
成
本
內
部
化
，
所
以
政
府
運
用
補
助
方
式
是
不
可
避
免
的
。
衡
量
歐
美
各
國
政
府
實

施
失
業
保
險
的
財
務
經
驗
以
及
相
關
的
研
究
報
告
，
政
府
的
財
政
分
擔
比
可
訂
在
四

O

%
水
準
o

實
施
失
業
保
險
的
正
面
效
果
，
一
般
認
為
透
過
失
業
給
付
，
能
增
加
有
效
需

求
，
勞
資
關
係
能
獲
得
制
度
化
的
和
諧
改
善
，
以
及
達
到
人
力
資
源
重
整
和
發
展
，
充

分
發
揮
內
在
自
動
安
定
機
制
的
功
能
，
避
免
受
到
經
濟
景
氣
循
環
的
影
響
。
失
業
保
險

解
決
短
期
「
摩
擦
性
」
的
失
業
問
題
，
非
常
有
效
。
惟
長
期
性
的
經
濟
蕭
條
所
產
生
的

失
業
型
態
，
除
了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實
施
外
，
尚
須
配
合
適
當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才
能
有

效
解
決
「
結
構
性
」
的
失
業
問
題
。

失
業
保
險
合
理
給
付
水
準
的
擬
訂
，
必
須
注
意
避
免
大
幅
提
高
失
業
者
的
可
接
受

工
資
a
g
R
S
t
8

萬
臼

m
g水
準
。
換
言
之
，
失
業
保
險
稅
(
費
)
的
繳
納
和
失
業
保

險
的
給
付
，
前
者
降
低
可
接
受
工
資
水
準
;
後
者
則
提
高
此
工
資
水
準
。
如
果
失
業
保

險
制
度
的
財
務
規
章
適
當
，
使
得
可
接
受
工
資
水
準
維
持
不
變
，
則
其
財
務
效
果
對
失

業
者
尋
找
就
業
意
願
的
影
響
是
中
立
的
。
依
此
準
則
，
我
們
以
最
低
工
資
水
準
(
新
台

幣
一
三
、
O
O
0
元
)
做
為
失
業
保
險
的
給
付
水
準
。
推
估
由
政
府
負
擔
(
或
補
助
)

之
保
險
費
金
額
，
其
計
算
公
式
為

•. 

失
業
人
數
×
保
險
給
付
×
巳
個
月
×
政
府
負
擔
牽
h
H

政
府
負
擔
總
金
額

現
在
依
據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至
八
十
一
年
廣
義
的
平
均
失
業
率
(
二
﹒
八

%
)
資
料
，
推
估
出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的
失
業
總
人
數
約
為
二
十
九
萬
人
。
據
此
，
計
算

出
開
辦
失
業
保
險
，
初
期
政
府
的
財
政
負
擔
約
需
新
台
幣
一
八

0
億
元
左
右
。
綜
合
前

面
各
項
社
會
保
險
(
國
民
年
金
+
全
民
健
保
+
失
業
保
險
)
的
金
額
，
所
需
的
補
助
費

用
約
為
二
、
四

0
0
億
元
(
一
、
O
五
一
億
+
一
、
一
六
九
億
元
+
一
八
0
億
元
)
，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門t戶
。

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佔
各
級
政
府
總
支
出
的
二
一
%
。

、
政
府
財
源
籌
措
之
民
合
措
施

本
報
告
將
針
對
現
階
段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的
財
頓
加
以
探
討
分

析
，
再
提
出
建
議
供
政
府
籌
措
財
政
額
度
之
參
考
。
眾
所
皆
知
，
財
源
是
社
會
福
利
制

度
規
畫
中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如
果
規
畫
不
當
，
極
可
能
為
政
府
帶
來
敏
感
的
政
治
問

題
及
嚴
重
的
財
政
危
機
。
依
據
前
述
的
估
算
開
辦
國
民
基
礎
年
金
，
初
期
政
府
財
政
負

擔
為
五
六
九
億
元
左
右
。
其
次
，
具
有
救
濟
性
質
的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，
在
年
金
實
施
的

過
渡
期
間
，
無
可
避
免
的
也
成
為
政
府
的
負
擔
，
約
需
四
八
二
龍
元
。
有
關
全
民
健
康

保
險
的
財
政
負
搪
估
計
，
若
採
公
辦
民
營
基
金
會
的
型
式
經
營
，
則
約
需
台
幣
一
、
一

六
九
憶
元
左
右
。
最
後
，
失
業
保
險
的
費
用
預
估
，
政
府
需
再
負
擔
約
一
八

0
億
元
經

費
。
綜
合
上
述
各
項
社
會
保
險
的
金
額
，
所
需
的
全
部
補
助
費
用
約
為
台
幣
二
、
四

0

0
億
元
，
佔
各
級
政
府
總
支
出
的
二
一
%
。

lZ9 
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所
需
的
各
項
財
源
可
由
表
五
得
知
，
其
中
銷
售
稅
因
屬
累
退
形
式

，
因
此
不
符
負
擔
分
配
的
公
平
性

•• 

累
進
的
所
得
稅
打
擊
工
作
意
願
'
違
反
資
源
配
置

的
效
率
:
至
於
穩
定
性
，
由
表
六
得
知
，
最
近
五
年
的
政
產
稅
成
長
率
均
相
當
穩
定

•• 

就
成
長
性
而
言
，
銷
售
稅
的
成
長
率
則
明
顯
低
於
全
國
賦
稅
的
成
長
率
水
準

.• 

惟
'
銷

售
稅
易
於
轉
蟬
，
繳
納
的
意
願
(
自
願
性
)
較
其
他
的
稅
為
高
:
就
簡
易
性
而
言
，
所

得
稅
的
稽
徵
行
政
較
為
複
雜

.• 

最
後
就
政
治
上
的
接
受
性
而
言
，
現
階
段
增
稅
的
建
議

並
不
易
被
採
納
。
基
於
上
述
的
說
明
，
個
別
稅
目
之
間
的
優
越
條
件
及
過
當
性
均
不
相

同
。
不
過
大
致
而
言
，
各
稅
目
彼
此
之
間
呈
現
一
種
互
補
關
係
。
例
如

•. 

所
得
稅
符
合

公
平
性
和
成
長
性
的
要
求
，
而
銷
售
稅
則
無
法
滿
足
。
惟
就
效
率
性
、
自
願
性
及
簡
易

性
的
角
度
而
言
，
情
況
顯
示
銷
售
稅
符
合
其
要
求
，
所
得
稅
則
不
符
合
。
由
於
互
補
的

關
係
'
因
此
合
併
之
後
可
相
互
抵
消
加
強
其
不
利
與
有
利
之
處
，
形
成
中
性
之
效
果
。

基
於
此
，
政
府
補
助
社
會
福
利
之
財
源
，
不
必
以
特
定
的
稅
目
來
支
應
，
而
由
一
般
性

租
稅
(
複
式
稅
源
)
分
配
使
用
較
妥
(
王
正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
雖
然
如
此
，
就
各
項
財
掘
而
言
，
具
有
潛
力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營
業
稅
。
主
要
理
由

有
下
列
各
點
:
第
一
、
在
適
當
性
的
比
較
當
中
，
比
其
他
各
稅
更
符
合
要
求
。
第
二
，

各
國
營
業
加
值
稅
稅
率
除
日
本
的

一二
%
與
加
拿
大
的
七
%
較
低
外
，
其
他
國
家
的
J
Y
K
F
吋

稅
率
約
在
一
O
%
|

二
五
%
間
，
遠
較
我
國
的
五
%
為
高
。
同
時
其
他
國
家

J泣
吋
稅
收

佔
Q
口
旬
的
比
例
，
平
均
約
為
七
%
，
也
遠
高
於
我
國
的
三
%
(
八
十

-
A會
計
年
度
)
，
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我
國
的
營
業
稅
率
所
能
發
揮
之
空
間
仍
然
甚
大
。
第
三
，
歐
美
各
國
社
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實
施
，
使
得
生
產
者
負
擔
頗
為
沈
重
，
阻
礙
了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因
而
削

弱
了
社
會
福
利
最
重
要
的
支
撐
力
量
。
營
業
稅
吋
轉
撮

容
易
，
往
往
由
購
買
該
財
貨
的

消
費
者
承
擔
，
因
此
能
減
輕
廠
商
的
負
擔
。

斜
，4

位
，
與
所
得
稅
比
較
，
因
為
營
業
稅
不

對
所
得
中
的
儲
蓄
課
稅
，
因
此
有
助
於
整
體
社
會
資
本
的
形
成
，
繼
而
提
高
國
民
生
產

。
第
五
，
國
際
貿
易
是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的
動
脈
，
外
銷
貨
物
之
營
稅
稅
率
為
零
，
對
增

加
出
口
頗
有
幫
助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所
長
)

參
考
文
獻

王

正一
九
九
四

「
財
政
與
社
會
安
全
」
'
空
中
大
學
訊
二
二
七
期
，
頁
九
|

一
五
，

台
北
.. 

國
立
空
中
大
學
。

「
從
年
金
論
戰
探
討
老
人
基
礎
年
盒
的
本
質
與
建
構
方
向
」
，
國
民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系
列
演
講
座
談
，
台
北
.. 

內
政
部
。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財
政
配
合
措
施
，
國
科
會
專
題
研
報
告
(

一
九
九
四

一
九
九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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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四

九
九

林王
小正

一嫻 一 、
九 九徐
九九偉
四 一初

林
忠
正一

九
九
四

孫
克
難一

九
九
四

陳
聽
安
等一

九
九
三

黃
世
鑫一

九
九
四

張
明
正

z
m
c
∞
心
，
。
ω
O
H
'回
巴
A阱
，O
M∞
)
。

「
社
會
救
助
、
家
庭
人
口
規
模
與
貧
窮
水
準
測
定
之
研
究
」
，
經
社

法
制
論
叢
二
二
期
，
台
北

.. 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。

「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財
源
饗
措
之
理
念
與
原
則
」
，
國
立
中
正
大
學
社

會
安
全
會
議
。

財
政
學
，
國
立
空
中
大
學
出
版
。

「
國
民
醫
療
保
健
支
出
之
統
計
與
分
析
」
，
社
會
福
利
與
經
濟
發
展

研
討
會
，
台
北

•. 

中
國
經
濟
學
會
。

列「
演祈
講會

學保
說險

.L，、川
口 耳目作

北當

內有
政包
車靈
童裝
型展
予唔 L 

中，
華闖
民崑
國年
社金
會保
福險
干IJ 制
學度
會系

中國
華民
經年
濟金
亞制

最嘉
興皈
1丁時

政崩

露聲
望聶
設，

委年
員金
會制

度
研

討

會

.L>. 
口

北

我
國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財
務
規
畫
之
研
究
，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
中
心
。

「
福
利
國
家
與
財
政
赤
字
|
|
被
閹
割
的
現
代
財
政
理
論
」
'
社
會

福
利
與
經
濟
發
展
研
討
會
，
台
北

.. 

中
國
經
濟
學
會
、
行
政
院
勞
工

委
員
會
與
經
建
會
。

一
九
九
四

「
台
灣
地
區
高
齡
人
口
結
構
之
變
遷
與
老
人
經
濟
之
自
立
性
」
，
人

口
變
遷
，
國
民
健
康
與
社
會
安
全
研
討
會
，
台
北

•. 

中
研
院
社
科
所

與
中
正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所
。

楊
靜
利
、
陳
寬
政

一
九
九
四
「
國
民
年
金
長
期
財
務
均
衡
與
人
口
變
遷
」
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系
列
演
講
座
談
，
台
北

•. 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與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福
利
學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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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及實結全民健康保險政府負擔金額之預估
單位:百萬元

80年 81年(預 82年(預 83年(預 84年(預)
金 額金 額金 額金 額金 額

政府部門*

醫療行政機構

醫療機構

其他政府部門

保險部門*

醫療給付

廣義勞保生育給付

行政費用
民間部門*

家庭

民間非營利團體

私立醫院資本形成

34 , 524 
8 ,318 

24 , 612 
1 ,594 

90 ,212 
81 , 465 

5 ,635 
3 , 112 

103 ,564 
98 ,691 

257 
4 ,616 

38 ,708 
10 ,707 
26 ,352 

1 ,649 
94 ,739 
85 ,554 

5 ,917 
3 , 268 

108 ,762 
103 , 644 

270 
4 ,848 

43 , 701 
13 , 781 
28 , 215 

1 , 705 
99 , 468 
89 ,825 

6 , 212 
3.431 

114 , 192 
108 , 818 

283 
5 , 091 

49 ,711 
17 , 738 
30 , 210 

1 , 763 
104 , 406 

94 ,285 
6 , 520 
3 , 601 

119 , 862 
114 ,221 

297 
5 ,344 

57 , 000 
22 ,831 
32 ,346 

1 ,823 
109 ,581 
98 ,959 

6 ,843 
3 , 779 

125 ,803 
119 ,883 

312 
5 , 608 

總 言十 228 ,300 242 ,209 257 ,361 273 , 979 292 ,384 
公辦公營政府負擔金額料* 139 , 418 
公辦民營基金會負搶金額材料 109.592 

* 82年至 M年之政府部門預估金額﹒採自林小嫻(1994) r國民醫療保健支出之統計與分析」表
自1之 81 年預估之年成率計算而{辱。

科 81至M年之保險及民間部門預估金額，採經建會中推估之人口自然成長率及預估醫藥物價成
長率為 4 事計算而得。

*** 公辦公營政府負擔金額是依據本研究調查資料，建議政府負擔心恆的保贅。因此，公辦公營
政府負擔金額= (保險部門支出+民間部門支出) x ~O啞+政府部門支出。

料科 公辦公營全民健保日後勢必調高保險費率，易造成執政黨財務負擔及日後選票的流失，所以
可能研擬以民間基金會模式主控全民健保(公辦民營)。因此，公辦民營基金會負擔金額=

醫療健保總支出 x ~O% 。

表五 社會福利各項財源之適當性

主~空 般性租稅( 40 % ) 保費(指定用途稅
所得稅 銷售稅 財產稅 附加所得稅 薪資稅

公 率平 性 v × v v × 
效 性 × v v × v 

穩 定 性 × × v 不 確 定 v 

成 長 性性 v × v 不 權 定 v 
自 願 × v × v v 

簡 易 性 × v v × v 

政適 治 性性 × × × v v 

足 不確定 不確定 不!ìIi1定 不 確 定 不確定

說明 l句 v 表示符合要求或較易接受 ;X表示不符合要求或不易接受。

說明 2. 我國政府租稅收入是否足夠其施政所需，影響因素非常復雜，實無客觀標準可供衡量。若
以政府經常門(消費性)支出可否以課稅收入支膺，做為「適足性」判斷，往往忽略掉資
本門所應分攤比例問題。蓋耐久性公共財之效用具有持續性，產生之利益除了這一代享受
外，下一代也能享受到。這一代所享受部分應由租稅支應，下一代的部分則由公債第措，
惟代際問之利益如何比例分攤，目前並不清楚。

說明 3. :社會福利各項保費目前尚未徵收，因此穩定性、成長性與適足性方面均不確定。

151 ,154 
116 ,954 

(ω%) 
定額稅

× 
v 
v 

× 
v 
v 
v 

不准定

表六 我國近年來總稅收、所得稅、銷售稅及財產稅變動表 (單位:億元)

年 全國稅賦收入 所 得 稅 銷 售 稅 財 產 稅

度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

77 5 , 580 20.9 1 , 999 36.5 3 , 185 13.5 396 16.1 

78 6 , 773 21. 4 2 , 636 31. 9 3 , 694 16.0 443 11.9 

79 8 , 477 25.1 3 , 087 17 .1 4 , 854 31. 4 536 21. 0 

80 8 , 086 -4.6 2 , 880 -6.7 4 , 607 -5.1 599 11.8 

81 9 , 647 19.3 4 , 026 39 .8 4 , 897 6 .3 724 20.9 
一一--'-一--

資料來源:歷年財稅統計年報，財政部統計處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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